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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市拱墅区住宅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杭州市拱墅区委组织部，杭州市拱墅区民政局，杭州市拱墅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局，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拱墅区住宅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水长清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承明、陈小蕾、陈劲松、张林生、张丹丹、裘丹娜、黄俊杰、张明秋、郑莹、

庄建萍、王海洋、杨倩倩、周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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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和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旧小区物业的管理模式、管理要求、服务内容、评价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老旧小区物业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0647.9—2006  社区服务指南 第9部分：物业服务 

DB33/T 2524  生活垃圾分类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旧小区  old residential areas 

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

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 

4 管理模式 

4.1 根据管理组织不同，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主要分为： 

a) 专业化物业管理模式：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承接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业主缴纳物业费

用； 

b) 业主自行组织管理模式：成立“自治小组”等居民自治组织，业主自筹资金，组织人员实行自

治管理； 

c) “大物业服务”管理模式：乡镇（街道）或社区作为实施主体，物业管理委员会、居民代表大

会同意后引进的物业管理模式。物业服务所需资金由乡镇（街道）、社区实行统一缴付，利用

小区非共有部分收入进行贴补。 

4.2 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居民自治组织等管理主体应在乡镇（街道）或社区指导下，按照

选聘方案和表决意见确定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4.3 乡镇（街道）、社区为“大物业服务”模式协议签订的主体，其中涉及业主共同管理事项的，应

经业主表决同意。 

5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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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要求  

5.1.1 专业化物业管理模式、“大物业服务”管理模式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自治

组织应设有专人团队开展工作，鼓励和引导业主有序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管理。 

5.1.2 管理主体应通过招投标、直接委托、业主大会等方式公开、公平、公正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

专人团队（以下简称“物业”）。 

5.1.3 物业应设置服务中心，配置办公家具、电话、传真机、复印机、计算机、打印机等必要的办公

设施及办公用品。 

5.1.4 物业宜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形成“三方联动”议事协商机制。 

5.2 人员要求  

5.2.1 物业项目经理应具有 3年以上的管理工作经历或有 2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历。  

5.2.2 物业应配备管理、保洁、绿化、维修和秩序维护人员，管理服务人员应具有相应管理和工作经

验。应做到统一着装、佩戴标志、行为规范、用语礼貌、服务热情。 

5.3 管理制度  

5.3.1 物业应根据 GB/T 20647.9—2006的第 6章要求建立管理制度、岗位工作标准。 

5.3.2 自治组织应制定物业服务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建立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6 服务内容 

6.1 综合服务 

6.1.1 小区内应设置服务处，配置办公设备，服务处应设有专人 24小时值班。 

6.1.2 应与委托方签订规范的物业服务合同，在小区醒目处公示物业服务内容。 

6.1.3 应设立服务联系电话，受理业主、使用人的咨询、报修、投诉。 

6.1.4 应有投诉处理流程,及时答复或报有关部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物业管理有关纠纷、投诉处理工

作。 

6.1.5 支持、配合成立业主委员会，并按章程和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6.1.6 接受业主装修申报，告知装修须知，加强装修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对违规装修、违规搭建应

及时劝阻、制止并报告相关部门。 

6.1.7 车管人员应严格执行小区停车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小区内停车秩序，引导自行车、电瓶车、汽

车有序停放。道杆、车辆识别系统故障应及时维修。 

6.1.8 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根据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进行防疫工作。 

6.1.9 宜参与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创建活动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6.2 秩序维护 

6.2.1 小区主要出入口应设立 24小时监控，并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维护出入秩序： 

a) 对人员、车辆进出实施有序管理，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畅通有序； 

b) 封闭管理的住宅物业，应做好外来车辆进出的登记工作； 

c) 阻止商贩及拾荒、乞讨人员随意进出住宅物业，并对大件物品进出小区进行登记。 

6.2.2 每天不定时在小区内巡逻，并有巡逻记录。 

6.2.3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及时报告物业和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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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绿化养护 

6.3.1 小区绿地无明显死株缺株、泥土裸露现象，控制大面积病虫害发生。 

6.3.2 不应改变绿地使用用途，不应出现破坏践踏、占用、杂草丛生现象。 

6.3.3 对缺绿、毁绿现象应进行及时制止和补种。 

6.4 公共配套设施维护 

6.4.1 应配合业主做好维修养护工作，公共部位的损坏应及时维修。 

6.4.2 应定期检查消防设施，发现不符合要求应及时修复。 

6.4.3 应每月对公共照明设备进行巡查，保持楼道灯能正常使用，发现损坏及时维修。路灯损坏及时

通知相关部门修复。 

6.4.4 应巡视路面、侧石、围墙、窨井、健身设施等，发现损坏及时修理。对铁制品每两年进行养护。

下水管道、化粪池及时清理，保持通畅。 

6.4.5 对属于大、中修范围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应及时编制维修计划和住房专项维修资

金使用计划，向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6.5 清洁卫生 

6.5.1 应保持公共场地清洁，无杂物、垃圾。 

6.5.2 消防栓、指示牌、宣传栏、信报箱、公共灯具等保持清洁并及时保养。 

6.5.3 应对楼道及扶手定期清理。对在楼道堆积杂物的住户，及时进行劝导。 

6.5.4 应按照 DB33/T 2524要求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建筑装修垃圾应定点有序堆放。 

6.5.5 应定期对垃圾桶、垃圾房、污（雨）水井、化粪池、绿地、设备房、楼内、停车场及配套设施

等实施消杀工作。 

6.6 矛盾调处 

6.6.1 应及时答复业主和使用人的投诉和建议，并作好记录。 

6.6.2 应及时妥善解决物业矛盾纠纷，发生重大或群体性事件，应迅速研判，并及时上报社区、街道

和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6.6.3 应建立出租房管控台账，登记出租人、承租人信息。 

6.7 有偿服务  

6.7.1 应遵循自愿委托的原则，具体收费标准可按公布的参考标准为基础协商确定。  

6.7.2 应将服务项目参考收费标准予以公示，公示信息应具体、明确。  

6.7.3 提供其他代办性、特约性的专项服务，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7 评价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可采用自我评价、满意度测评、主管部门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开展评价工作，每年不少于 1次评

价。 

7.1.2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质量满意情况；  

b) 服务收费合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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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业主需求、建议、投诉的处理情况。  

7.2 持续改进  

7.2.1 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畅通投诉渠道，使各方提出的诉求和动议能够及时得到响应。 

7.2.2 根据评价考核结果，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对改进情况进行跟踪，保留改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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